	領              據

	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茲  領  到
	出納單位：

	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 
	1、代扣稅款

	   發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      新台幣     萬   千   百   拾   元整
	 2、代扣補充健保費

	      領款人:
	

	         身份證明文件字號：
	

	
	


扣繳補充健康保險費（領款人請勾選並簽名）：
□ 未達起扣標準，免扣繳健保補充保險費。
□ 扣補充保險費：給付所外個人執行業務所得（演講鐘點費、顧問費、兼職所得等所得稅格式代號９Ａ、９Ｂ超過5,000元者及５０超過19,273元）者，本所均須扣繳健保補充保險費２％。

□  免繳補充保險費對象如有下列情行者須附證明文件影本：

（1）不具投保資格
（2）屬全民健康保險第5類低收入戶保險對象
（3）健保第2類被保險人「所得給付期間職業工會出具證明」
（4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「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」
（5）未達基本工資之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
（6）兒童及少年、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、勞保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
（7）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
（8）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                

 簽名：_____________
107.8.10修訂

